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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 

   為使能源管理系統能達成學校內部之共識，進行內部溝通，並建立與外部

相關團體對能源管理之承諾與績效溝通之管道。 

2. 範圍 

   凡學校內部各階層人員及學校外部相關團體、能源主管機關與供應商，承

包商等均適用之。 

3. 名詞定義 

3.1相關團體：泛指與能源管理有關之能源主管機關(如：經濟部能源署)及

社會一般大眾等。 

4. 參考文獻 

無 

5. 內容 

5.1溝通作業流程圖。 

5.2內/外意見溝通： 

5.2.1內部意見溝通：依據本程序 5.1之流程規定執行。 

學校各單位人員可以利用口頭、E-mail、直接面談、通訊軟體或以

書面提出與能源管理有關的意見給總務處，總務處接收訊息或意見

後，則進行評估處理。 

5.2.2外部意見溝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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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.1有關供應商意見則由總務處主導，並依據『能源設計與採購管

理程序』規定執行。 

5.2.2.2應依據『能源設計與採購管理程序』規定，負責和供應商溝

通，以便配合學校能源管理系統之推行及採購符合能源效率設

備之要求。 

5.2.2.3主管機關或利害相關團體如對於學校能源影響及能源管理之相

關議題之建議者，由總務處負責接洽及溝通協調。 

5.2.3對於內部/外部有關能源管理的意見，提案人或接收外部訊息人員依

照必要性的需求填寫「能源溝通意見表」交給總務處權責人員進行

處理。  

5.3能源相關議題溝通： 

5.3.1為確保員工之認知，各相關權責單位主管應選用適當方式，宣達學

校能源政策、能源目標等相關事項，與能源法令規定；可透過教育

訓練或會議、E-Mail、公告或海報等方式進行宣導，讓學校全員了

解。 

5.3.2經由學校能源系統程序文件教育訓練、E-Mail、公告、或通訊軟體

方式，使員工熟悉能源管理系統的流程運作及能源績效（包括內部

稽核及管理審查會議之執行結果）之訊息。 

5.4處理結果：由總務處接收訊息，並評估處理後，將處理結果回覆原提議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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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學校內外部意見溝通之各項記錄，依『文件與紀錄管制程序』規定辦

理。 

6. 附件：  

附件一、溝通作業程序流程圖 

 

輸入 執行步驟 權責單位 管理重點 相關文件或

表單 

內 /外部

意 見 溝

通 

 
 
 
 
 
 
 
 
 

相關部門 
總務處 

意見溝通可藉由下列任一方式： 
1.內/外部員工任何之建議，可以

口頭、E-mail、直接面談、通訊

軟體或以書面提出意見，向總

務處提出，由總務處評估處

理，針對意見進行處理，必要

時，得以召集相關單位主管進

行討論。 

1.學校內/外 
  意見 
2.會議記錄 
3.能源溝通 
意見表 

內 / 外
部意見 

 
 

總務處 

1.內/外部意見由總務處建立資

料。 
2.依據上述方式儘速及妥善處 
 理。 

學校內 / 外
意見 

能源溝

通意見

處理 

 
 

總務處 
相關單位 

如此項建（提）議有助於改善

能源管理系統之效益，可提出

方案執行，並應納入管理審查

會議中討論或追蹤。 

1.能源基線 
及績效指
標監督量
測管理程
序 

2.能源管理
審查程序 

學校內

/ 外 意

見回覆 

 
 

總務處 
提案人員 

分別依據學校內/外意見，由總

務處儘速將處理結果，回覆相

關單位或提案人員，並可視狀

況透過教育訓練或 E-Mail、通

訊軟體或公告等方式進行宣

導。 

能源溝通意

見表 

紀錄保

存 
 

總務處 
上述相關記錄之保存，依「文

件與紀錄管制程序」規定辦

理。 

溝通之相關

記錄 

7. 權責單位 
 7.1內部意見蒐集與處理：單位主管/總務處。 

 7.2外部意見蒐集與處理：總務處。 

接      受 

內/外部意見 

處理 

蒐集、彙整 

登錄 

 

回覆 

紀錄保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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